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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573.htm （１９８９年５月２

５日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外交部： 国务院决定：我国加

入《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》（１９６７年修订并于１９

７９年修改的斯德哥尔摩文本），同时作如下声明： 一、关

于第三条之二：通过国际注册取得的保护，只有经商标所有

人专门申请时，才能扩大到中国； 二、关于第十四条第二款

第四项：本议定书仅适用于中国加入生效之后注册的商标。

但以前在中国已经取得与前述商标相同且仍有效的国内注册

，经有关当事人请求即可承认为国际商标的，不在此例。 我

国加入该协定后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做好实施该协定的

国内衔接工作，注意我国已在国外注册的出口商品的商标取

得该协定规定的国际保护。加入该协定的通知手续由外交部

办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